
附件 4：

中汽协会《动力蓄电池碳足迹计算评价方法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要过程

（一）任务来源
近年来，在党中央政策的支持下，新能源汽车得到了快速发展，已连续 9年销量全球

第一，成为新能源汽车最大的生产国。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，在新能源汽车

的快速发展的带动下，也得到了快速发展，2016 年至今，动力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，

成为全球动力电池的生产制造国，同时国内也建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。在碳中和发展大背

景下，全球多国均提出了碳达峰、碳中和的发展目标，新能源汽车作为交通运输领域清洁能

源交通工具是关键的减碳方向，各国纷纷制订了扶持政策，支持本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，我

国作为动力电池最大的生产国，近两年动力电池出口量逐渐增加，主要出口国为欧洲、美国

等地区。

欧盟委员会 2022 年 12 月同意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达成一项临时政治协议，旨在使

投放到欧盟市场的所有电池更具可持续性，循环性和安全性，并以《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》

（以下简称“欧盟电池新规“）为基础，针对电池从设计到报废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进

行管理，即从 2024 年 7 月开始，进入欧盟的动力电池需要强制汇报碳足迹，于 2026 年和

2027 年分别对电池划分碳排放等级和设定碳排最大限值，动力电池企业碳足迹的核算和管

理更是应对以欧盟新电池法案为代表的绿色贸易壁垒的破局之道。当前，国内动力电池碳足

迹核算方法不完善、相关标准不统一。急需建立一个比较系统的动力电池碳足迹核算方法相

关标准。

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（以下简称“创新联盟”）作为动力电池方面的行业

组织，为了更好的履行行业服务的职责，创新联盟在早期工作的基础上，以欧盟电池新规要

求为主，结合中国的国情、标准规定等方面的要求，起草了《动力蓄电池碳足迹计算评价方

法》团体标准，该团体标准已于 2023 年 11 月，中汽协会批复该标准正式立项，计划任务编

号 2023-08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
牵头单位：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，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。

共同起草单位：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、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院有限责任

公司、远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、弗迪电池有限公司、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旺达动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、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、惠州亿纬

锂能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、孚能科技（赣州）股份有限公司、力神

（青岛）新能源有限公司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、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、

特斯拉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、上海汽车集团有限公司、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浙江华友

钴业股份有限公司、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北

京卫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、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、

武汉东风鸿泰汽车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、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、上海挪华威认证有限

公司、四川新能源汽车创新中熊、莱茵检测认证服务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国科能源技术创新

中心（合肥）有限公司、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湖北诺德新

材料集团有限公司、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、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（三）标准研讨情况
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创新联盟秘书处在召开动力电池碳足迹核算方法的研讨会，会上邀

请了 6 位专家，对目前国内外相关电池法规进行了分析和讲解，同时发布了联盟近些年在碳

足迹方面的工作进展。随后，联盟秘书处也邀请了，正式启动动力电池规格尺寸调研。创新

联盟秘书处对 9 家主流新能源整车企业和 14 家动力电池企业及 36 家其他企业、研究机构共

同讨论了团体标准的初稿，会上，各企业开展了讨论，讨论的话题主要围绕术语和定义、系

统边界（使用阶段是否需要）、绿电、数据采集的颗粒度、建立数据库、结合实际情况来计

算、数据纰露程度（数据安全、脱敏等）等方面。会后，秘书处根据专家的意见及结合欧盟

最新发布的法规文件修改了团体标准的初稿文件。

2023 年 8 月 30 日，创新联盟秘书处召开了第二次研讨会，会议邀请了本团体标准的参

与企业共同讨论。会上，秘书处先汇报了本次主要修改的内容，随后，各参与单位就文稿内

容进行了讨论，共提出了 53 条意见，主要围绕循环足迹公式、碳足迹的计算规则及其定义、

系统边界、数据质量、数据收集等多方面的内容。

2023 年 9 月，联盟秘书处赴欧洲开展电池产业的调研，在调研中也同欧洲的相关企业、

机构讨论碳足迹的核算方法的内容，结合前两次会议的内容，以及欧洲调研的情况，秘书处

对文稿进行了第三次修改，并于 12 月 26 日开展第三次研讨会。

2023 年 12 月 26 日，联盟秘书处邀请参编单位开展了围绕标准草稿召开了第三次研讨

会，会上围绕与欧盟法规的契合和区别、回收阶段的碳足迹、数据取舍原则、电力因子等进

行了深入的讨论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2.1 标准制定原则

本标准是充分研究欧盟电池新规，按照其对碳足迹的计算规则的规定，参考国内对通用

术语、缺省值的规定编写了本标准，标准文本按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

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编写。

技术先进性：本标准的动力电池碳足迹计算评价方法比较详细，从原材料加工、电芯的

制造、运输、产品的组装及回收，均给出了明确的计算方法；

创新性：目前国内没有实际适用的动力电池碳足迹核算方法，本标准虽然，给行业进行

引导。

经济适用性：本标准属于推荐标准，适用于汽车用动力电池的上游材料、电芯、模组和

系统报的制造、回收、运输等阶段，并给出了明确的计算规则和方法。

2.2 主要标准内容

本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用上游原材料、电池材料、电芯、模组和电池系统

的碳足迹的计算要求、计算原则、计算范围、计算方法以及报告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装载在电动汽车上的动力用锂离子电池，其他类型电池参照执行。

本标准一共 8 个部分，包括：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符号和缩略语、功

能单元和总能量、碳足迹核算边界和数据收集、碳足迹核算方法及报告的要求，同时还包括

了 6 个附录，分别对动力电池碳足迹计算的系统边界、各环节的数据收集要求、能源或燃料

碳排放因子默认值、主要原材料生产过程碳排放因子默认值、电池退役和回收使用的默认值、

数据质量评级分别做出了详细的要求和规定。

三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
本标准未采用国际、国外标准。

四、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
本标准采用公开数据进行核算公式的验证，所得结果基本满足要求。

五、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



本标准主要参考了欧盟电池新规，主体文本的要求依据欧盟电池新规，参考了国内现

有标准的相关术语内容，与现行动力电池标准保持协调一致。

六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作为推荐性标准，建议发布实施后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联合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动

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组织标准宣贯，在动力电池产业链的主要企业中逐步推广应用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，不做强制要求，后期会根据国际上相关法规的变化情况、行业

发展情况对标准内容不断的修订、细化和完善。


